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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卫办医发〔2018〕9号 

 

关于持续做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计生委： 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按照《“健康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和《遏制细菌耐

药国家行动计划（2016-2020 年）》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抗菌药物

临床应用管理，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 

一、加快建设多学科抗菌药物管理和诊疗团队 

（一）逐步转变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模式。各地要转变

管理思路，逐步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从“以行政部门干预

为主”转变为“以多学科专业协作管理为主”。通过建立多学科

的专业化工作团队，开展宣传教育、技能培训、监测预警、干

预指导等，持续提高抗菌药物管理水平。 

（二）持续完善多学科诊疗体系。加强感染性疾病科、临

床微生物学、临床药学和医院感染控制等学科建设，完善感染

性疾病的多学科诊疗体系。落实《关于提高二级以上综合医院

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通知》（国卫办医函〔2016〕1281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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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要求，将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建设情况纳入抗菌药物

管理评价指标。 

（三）充分发挥临床微生物检验在多学科抗菌药物管理中

的作用。加强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建设，加强临床微生物检验人

才培养，联合使用传统微生物学、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检验方

法，提高临床微生物检验能力。积极引进临床微生物新技术、

新项目。借助医联体建设，提高区域微生物检验的整体能力和

水平。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区域临床微生物检验中心，加强

实验室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，满足临床微生物检验需

求。 

二、继续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重点环节管理 

（一）继续实施抗菌药物专档管理。在碳青霉烯类及替加

环素等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的基础上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三

级综合医院实行含酶抑制剂复合制剂的专档管理。将专档管理

数据与药品采购记录、处方信息、临床病历信息等进行比对，

理清所有纳入专档管理的抗菌药物购用情况，查找薄弱环节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管理。 

（二）进一步落实抗菌药物供应目录调整和备案管理要求。

优化抗菌药物品种品规结构，及时将临床效果确切、经济性好、

安全风险低的药品纳入供应目录，逐步淘汰药效药动力学特性

差、不良反应多和循证医学证据不足的药品。正确认识β内酰

胺类抗菌药物皮肤（或皮内）敏感试验，鼓励将青霉素等经典

抗菌药物纳入供应目录，规范合理使用，逐步提高其使用比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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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或接近国际平均水平。 

（三）严格落实抗菌药物分级和医师处方权限管理。要从

临床工作实际出发，根据不同科室诊疗需要，按照规定科学、

合理地授予不同岗位医师不同级别抗菌药物处方权，切实发挥

抗菌药物分级管理作用。要合理确定不同科室不同处方权限医

师数量，处方权限向临床一线医师倾斜，避免医师外出等情况

下影响抗菌药物处方的开具。不得将抗菌药物处方权限作为身

份地位象征、权力象征授予无关人员。 

（四）加强抗菌药物规范使用管理。鼓励制订本机构适用

的感染性疾病临床路径和诊疗规范、指南。在继续关注Ⅰ类切

口围手术期预防用药的基础上，加强Ⅱ类切口围手术期预防使

用抗菌药物管理。加强对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培训，提

高其抗菌药物使用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，减少不合理的预防使

用和静脉输注抗菌药物。 

三、加强儿童等重点人群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 

（一）加强儿童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。各地要高度重视

儿童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管理，采取综合措施，解决当前儿童

使用抗菌药物面临的突出问题。 

1.加强监测和评价。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和细菌耐

药监测网的基础上，研究建立针对儿童的监测体系，增加纳入

监测范围的儿童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儿科病区的数量，全面掌

握儿童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和耐药的各项指标数据，建立健全适

合我国国情的儿童抗菌药物评价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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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立儿童医院门急诊和住院抗菌药物使用监控制度。门

急诊重点监控呼吸道、肠道疾病的抗菌药物使用，住院重点监

控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使用。重点加强特殊使用级抗菌药物临

床使用监控，规范做好处方权限授予、病例会诊、微生物标本

送检等工作。 

3.提高儿童感染性疾病诊疗能力和水平。针对儿童感染性

疾病特点，加快儿童感染性疾病科建设和感染专业相关医务人

员培养，加强儿童感染性疾病知识培训，充分发挥临床药师在

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中的积极作用，促进感染性疾病临床路径及

诊疗规范、指南的应用。 

（二）加强老年患者、孕产妇等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。

在加强儿童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的同时，鼓励各地积极探索，

针对老年患者、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特点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

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，进一步体现科学化、规范化、专业化、

精细化、信息化管理。 

四、加强抗菌药物监测评价和公众宣传 

（一）建立监测结果定期通报制度。加强抗菌药物临床应

用和细菌耐药监测两网建设，对有关监测数据指标进行科学分

析，将监测结果定期通报，每年度至少通报一次。对工作不力、

问题突出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医疗机构和临床科室进行通报

批评，对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约谈或诫勉谈话。 

（二）加大抗菌药物合理使用宣传力度。加强抗菌药物合

理使用的日常宣教，并建立定期宣传机制，每年与世界卫生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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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同步开展“提高抗菌药物认识周”活动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

采取多种方式，请相关专业专家和管理人员介绍抗菌药物合理

使用和细菌耐药知识。提高医务人员、社会公众合理使用抗菌

药物的认知度，实现控制自购药，减少自用药，杜绝无指证用

药。 

五、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阶段性评估工作 

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抗菌药物临床应用

管理阶段性评估。要制订评估方案，对 2012 年《抗菌药物临床

应用管理办法》实施以来，辖区内医疗机构主要是二级以上医

院落实各项要求的情况进行全面评估。明确评估重点，有序组

织实施。通过评估，及时总结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益经验，

肯定取得的成绩，分析存在的问题，明确下一步提升管理水平

的思路和方向。 

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于 2018 年 11 月底前完成评

估，并向我委医政医管局提交评估报告。要采用具体的指标数

据反映辖区内医疗机构的工作情况，鼓励发现和树立抗菌药物

临床应用管理先进典型，发挥辐射带动作用。我委将适时组织

专家对部分地区和医疗机构的评估工作进行督导检查。 

联系人：医政医管局 王曼莉、张文宝 

电  话：010-68792733、68792730 

邮  箱：YZYGJYHC@NHFPC.GOV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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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代章） 

2018 年 5 月 9 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0 日印发 

校对：王曼莉    


